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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询比价公告
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显微持针钳等器械询比价公告
一、项目概况
显微持针钳等器械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安信采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s://www.anxincai.com/）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6年04月27日17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前来参加。
1.采购内容：
	包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参数
	控制
总价（元）
	质保期

	01
	显微持针钳
等器械
	见询比价文件第二章
	套
	见询比价文件第二章
	7600
	3年


2.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3.如是依法纳入医疗器械管理的投标产品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3.1投标人为所投产品的生产企业时，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所投产品属于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时）或已完成生产备案并获取备案编号（所投产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时）；投标人为经营企业时，须具有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所投产品为第三类医疗器械时）或已完成经营备案并获取备案编号（所投产品为第二类医疗器械时）。如是《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中提出免于经营许可或备案的情形，无需提供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但须在投标文件中进行说明；
3.2投标人所投产品为第一类医疗器械时，须提供有效的所投产品医疗器械备案凭证；投标人所投产品为第二类或第三类医疗器械时，须提供有效的所投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4.投标人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
（1）投标人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投标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且截止开标时间未被移除的；
（3）投标人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
（4）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被人民法院判处行贿罪或被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5）近三年内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被安徽省及国家卫生健康委政务网站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响应文件要求：
6.1电子响应文件含报价表、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供应商资质、厂家资质、技术参数对照表、供应商信用承诺书、售后服务承诺函、消耗品及维修零配件购买价格清单、厂家授权承诺函等，电子文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6.2投标人需在电子响应文件中承诺中标后提供厂家经销授权。
6.3每个产品只接受一个品牌，一个型号，一个报价。
7.采购文件下载：投标供应商应在采购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在安信采阳光采购服务平台上下载采购文件，未下载采购文件的投标供应商不得参加投标。凡有意参加本项目供应商，需在安信采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s://www.anxincai.com/）进行企业免费注册（已注册用户请确认完善信息并提交通过），具体操作见安信采门户—服务指南—供应商操作手册（https://www.anxincai.com/door/serveguide.html#）。完成企业注册并通过后（一般为一到三个工作日），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安信采阳光采购服务平台系统”，点击“采购公告”--“采购公告/询价采购公告”--点击“立即申请”--点击“投标申请”模块进行投标申请，明确参加项目及标段。提交通过后，点击“采购文件下载”模块下载文件及相关附件（含澄清、答疑及补充通知等文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再另行通知，投标供应商应及时关注、查阅安信采阳光采购服务平台发布的上述相关内容，否则造成的后果自负）。具体操作参见《供应商操作手册》（操作手册链接：https://www.anxincai.com/door/serveguide.html#）。
8.响应文件提交时间及平台：截止时间为2026年04月27日17时30分，投标供应商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安信采阳光采购服务平台”（https://www.anxincai.com/）上传电子响应文件，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电子响应文件未完成上传的，投标将被拒绝。
9.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康复路10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1号楼1楼医学工程采购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张老师，0553-2871825；平台客服，0551-63731311

第二章  产品采购需求
显微持针钳等器械技术参数要求
	显微持针钳等器械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bookmark: _GoBack]技术参数要求

	1
	显微持针钳
	160×0.4，自锁，直型
	1
	1.总长160mm，直头，头宽0.4mm，带自锁。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0Cr17Ni4Cu4Nb材料制成，产品应经热处理，硬度28-40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2
	显微持针钳
	160×0.4，自锁，弯型
	1
	1.总长160mm，弯头，头宽0.4mm，带自锁。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0Cr17Ni4Cu4Nb材料制成，产品应经热处理，硬度28-40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3
	显微镊
	160×0.15，直型，圆柄
	1
	1.总长160mm，直头，头宽0.15mm。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0Cr17Ni4Cu4Nb材料制成，产品应经热处理，硬度28-40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4
	显微镊
	160×0.15，弯型，圆柄
	1
	1.总长160mm，弯头，头宽0.15mm。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0Cr17Ni4Cu4Nb材料制成，产品应经热处理，硬度28-40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5
	显微组织剪
	160，直型，带齿，簧式，圆柄
	1
	1.总长160mm，弯型，刃长11mm，头尖宽度0.2mm，带齿，簧式圆柄。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材料制成，产品应经热处理，硬度40-48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6
	显微组织剪
	160，弯型，带齿，簧式，圆柄
	1
	1.总长160mm，弯型，刃长11mm，头尖宽度0.2mm，带齿，簧式圆柄。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材料制成，产品应经热处理，硬度40-48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7
	止血钳
	125，弯蚊，全齿
	4
	1.总长125mm，弯型，蚊式，弯头高度6mm，全齿，头宽1.8mm，头厚1.6mm。
2.与患者接触部分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制造，应经热处理，硬度为40-48HRC。
3.器械外表面电镀，不得有锋棱、毛刺及明显的碰伤和划痕，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μmm。
4.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应达到“b级”。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8
	乳突牵开器
	130×18，活动式3×4钩，活节带齿，头弯11°
	1
	1.长度130mm，活动式3×4钩，活节带齿，头弯11°，钩深18mm，左右钩交叉闭合。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制造，应经热处理，其硬度为40-48HRC。
3.器械外表面亚光，不得有锋棱、毛刺及明显的碰伤和划痕，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8μmm。
4.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应达到“b级”。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9
	显微止血夹
	35，直，斜齿，静脉，弹簧式
	2
	1.总长35mm，直，斜齿，静脉，弹簧式。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制造，应经热处理，其硬度为40-48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10
	显微止血夹
	35，直，斜齿，动脉，弹簧式
	4
	1.总长35mm，直，斜齿，动脉，弹簧式。                                                                                                                                                                                                                                                                                                              2.与人体接触部位材料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制造，应经热处理，其硬度为40-48HRC。                                                                                                                                                                                                                                                                                                              3.产品金属表面刷光处理，不得有锋棱、毛刺、裂纹及明显的碰伤和划伤，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umm。                                                                                                                                                                                                                                                                                                              4.产品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 - 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不低于“b级”的要求。。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11
	拉钩
	200×13，静脉
	2
	1.长200mm，头宽13mm，单头。
2.与患者接触部分采用医用不锈钢20Cr13制造，应经热处理，硬度为40-48HRC。
3.器械外表面电镀，不得有锋棱、毛刺及明显的碰伤和划痕，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4μmm。
4.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应达到“b级”。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12
	胆道探条
	300×4
	1
	1.长度300mm，头宽4mm，杆部柔性。
2.与患者接触部分采用医用不锈钢12Cr18Ni9制造。
3.器械外表面刷光，不得有锋棱、毛刺及明显的碰伤和划痕，其表面粗糙度不大于0.8μmm。
4.应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产品按YY/T 0149–2006《不锈钢医用器械耐腐蚀性能试验方法》规定的“5 沸水试验法”进行试验时，外表面应达到“b级”。
5.产品适用高温高压、低温等离子、环氧乙烷灭菌。

	预算总价7600元，质保期不少于3年。








第三章  供应商询比价响应文件格式
一、产 品 报 价 表
报价公司名称：                （公章）                         
	包号
	产品名称
	型号和规格
	数量
	制造商名称和国籍
	
投标单价（元）
	
投标总价（元）
	交货安装期
	质保期

	
	
	
	
	
	
	
	
	

	
	
	
	
	
	
	
	
	

	标项总价
	（小写）
	（大写）

	
	
	






全权代表签字：                                    
日期：                                
备注：1、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
2、此表在不改变格式内容时，可自行制作。
3、报价包括投标产品的供货、包装运输、装卸等从制造地至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验收合格的费用（含保险、利润及税金）及技术服务、售后服务等的全部相关费用。





二、消耗品、维修零配件购买价格清单

报价公司名称（盖章）：                     
产品名称                                  
	序号
	名称
（耗品、配件品种）
	型号和规格
	数量
	原产地和制造商名称
	单价
（元）
	对应的投标
产品名称

	1
	
	
	
	
	
	

	2
	
	
	
	
	
	

	3
	
	
	
	
	
	

	4
	
	
	
	
	
	

	5
	
	
	
	
	
	


  


全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备注：
1、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
2、此表在不改变格式内容时，可自行制作。
3、报价包括投标产品的供货、包装运输、装卸等从制造地至采购人指定交货地点验收合格的费用（含保险、利润及税金）及技术服务、售后服务等的全部相关费用。
4、消耗品、维修零配件价格不附者一律作废标处理。

三、技术参数对照表

报价公司名称（公章）：        
包号：                       
	序号
	招标规格
	投标规格
	偏离及
偏离的理由
	说明

	
	
	
	
	

	
	
	
	
	

	
	
	
	
	

	
	
	
	
	



注：1、如无偏离填 “无”。
2、报价公司如因没有认真填写此表所造成的落标其结果由报价公司负责。
3、如报价公司在投标文件中无商务和技术偏离表默认完全响应谈判文件的商务和技术要求。
            全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四、法人代表授权书
致：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本授权书声明：           （公司名称）的       （法人代表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公司的合法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             投标、销售、售后等一切事务。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职    务：                        
          单位名称：                        
代理人（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职    务：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                
                               
                                              （公章）
                                                              日      期：                



五、报价公司信用承诺书
致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我公司承诺书如下：
（1）我公司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我公司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未被移除的；
（3）我公司未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
（4）近三年内我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被人民法院判处行贿罪或被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5）近三年我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未被安徽省及国家卫生健康委政务网站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公司名称：                
                               
                                              （公章）
                                                              日      期：                  
6、 厂家授权承诺函
致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我公司承诺中标后能提供投标产品厂家经销授权书。


公司名称：                  
                               
                                              （公章）
                                                              日      期：                   





